
同意 

學生 
準備出國手續 

學生 

向研習單位領取到校手 

續單，並完成報到手續 

資格不符，無 

法取得短期研

修/實習證明 

否 研習單位 
認定是否完成計畫 

 

是 

學生 

向研習單位領取離校手 

續單，並完成離校手續 

研習單位 

製發短期研修 

/實習證明 

作業流程-不修習學分：D.短期研修生、E、短期實習生 

 

 

1. 研習單位彙整各項必要申請文

件後研習單位上簽，會辦國

際處、圖資中心 (辦理圖

書閱覽證及網路 )、體育

中心(享有學籍學生使用

體育設備同等權益 )、學

務處 (申請宿舍)等相關單位。 

2. 研習單位製發邀請函 

D.短期研修生 

E.短期實習生 

 

 

 

學生 

向研習單位提出申請 

1. 來校短期研修/實習生，須優先

取得本校院系所/中心短期研習許

可或相關教師指導同意。 

2. 且學生須至少研習開始前 2 

個月，檢具研究計畫及簡歷，向研

習單位提出申請，並完成繳交程

序。 

 

3. 協助學生完成到/離校手續(表單

可至國際處網站下載)，完成後

提供國際處電子檔

(ndhu.exch@gms.ndhu.edu.tw)

留存備查。

 

 

研習單位 

確認接收同學

同意書

 

 

 

不同意 

 

研習單位  

通知學生不

予錄取 

 

  

 
 

 

研習單位 

學生接待窗口 

國際處 

對外校級文件窗口 

1.按教育部規定協助進

行報部程序。 

2.開立繳費單協助進行

申報程序。 1.按教育部

規定協助進行申報程序。  

2.開立繳費通知

單。 

 

2.開立繳費通知

單。 

行申報程序。 1.

按教育部規定協

助進行申報程

序。  


